
宣　示　判　決　筆　錄

　　　　　

原　　　告　許智瑋　　住嘉義縣○○市○○里○○路00號

被　　　告　李家鋐　　住○○市○區○○里000鄰○○○街00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嘉義縣○○市○○路000 號（指定送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達）

上列當事人間114年度嘉小字第129號侵權行為損害賠償(交通)事

件，本院於中華民國114 年3 月26日辯論終結，並於中華民國

114 年3 月26日在本院公開宣示判決。

出席職員如下：

            法      官  吳芙蓉

            法院書記官  江芳耀

            通      譯  李苑如

朗讀案由。

到場當事人：

    如報到單所載。

法官宣示判決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、第434條第2項、第

436條之18規定判決，宣示主文如下，不另給判決書。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,425元，及自114年1月28日起至清償日

止，依照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1,500元，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2，其餘由原告負擔。並

確定被告應給付的訴訟費用額為480元，及應於判決確定的隔日

起至清償日止，按照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
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可以假執行。

原告其餘假執行聲請駁回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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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江芳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吳芙蓉

以上為正本，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

上訴理由，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

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

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

繕本）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江芳耀

附表：(新臺幣)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編號 項目 原告請求 法院認定

1 維修費用 37,900元 折舊後以13,225元為有理由

2 安全帽 500元 考慮安全帽使用年限約2-3

年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

2項，酌定原告損害額為200

元。

3 一日工資 4,000元 人民因報案，甚於循訴訟程

序所花費之時間、勞力及金

錢，此為法治社會解決私權

紛爭制度設計所不得不然，

故雙方勞費支出，除法律另

有規定外，本應由各當事人

自行承擔，原告請求被告賠

償為無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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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he-table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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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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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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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.he-button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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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ursor: pointer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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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argin: 0 2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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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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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ui-resizable-helper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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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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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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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{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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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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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　示　判　決　筆　錄
　　　　　
原　　　告　許智瑋　　住嘉義縣○○市○○里○○路00號
被　　　告　李家鋐　　住○○市○區○○里000鄰○○○街00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嘉義縣○○市○○路000 號（指定送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達）


上列當事人間114年度嘉小字第129號侵權行為損害賠償(交通)事
件，本院於中華民國114 年3 月26日辯論終結，並於中華民國
114 年3 月26日在本院公開宣示判決。
出席職員如下：
            法      官  吳芙蓉
            法院書記官  江芳耀
            通      譯  李苑如
朗讀案由。
到場當事人：
    如報到單所載。
法官宣示判決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、第434條第2項、第
436條之18規定判決，宣示主文如下，不另給判決書。
　　主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,425元，及自114年1月28日起至清償日
止，依照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1,500元，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2，其餘由原告負擔。並
確定被告應給付的訴訟費用額為480元，及應於判決確定的隔日
起至清償日止，按照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可以假執行。
原告其餘假執行聲請駁回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江芳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吳芙蓉
以上為正本，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
上訴理由，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
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
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
繕本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江芳耀
附表：(新臺幣)
		編號

		項目

		原告請求

		法院認定



		1

		維修費用

		37,900元

		折舊後以13,225元為有理由



		2

		安全帽

		500元

		考慮安全帽使用年限約2-3年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，酌定原告損害額為200元。



		3

		一日工資

		4,000元

		人民因報案，甚於循訴訟程序所花費之時間、勞力及金錢，此為法治社會解決私權紛爭制度設計所不得不然，故雙方勞費支出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本應由各當事人自行承擔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為無理由。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宣　示　判　決　筆　錄
　　　　　
原　　　告　許智瑋　　住嘉義縣○○市○○里○○路00號
被　　　告　李家鋐　　住○○市○區○○里000鄰○○○街00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嘉義縣○○市○○路000 號（指定送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達）

上列當事人間114年度嘉小字第129號侵權行為損害賠償(交通)事
件，本院於中華民國114 年3 月26日辯論終結，並於中華民國
114 年3 月26日在本院公開宣示判決。
出席職員如下：
            法      官  吳芙蓉
            法院書記官  江芳耀
            通      譯  李苑如
朗讀案由。
到場當事人：
    如報到單所載。
法官宣示判決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、第434條第2項、第
436條之18規定判決，宣示主文如下，不另給判決書。
　　主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,425元，及自114年1月28日起至清償日
止，依照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1,500元，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2，其餘由原告負擔。並
確定被告應給付的訴訟費用額為480元，及應於判決確定的隔日
起至清償日止，按照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可以假執行。
原告其餘假執行聲請駁回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江芳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吳芙蓉
以上為正本，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
上訴理由，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
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
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
繕本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江芳耀
附表：(新臺幣)
編號 項目 原告請求 法院認定 1 維修費用 37,900元 折舊後以13,225元為有理由 2 安全帽 500元 考慮安全帽使用年限約2-3年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，酌定原告損害額為200元。 3 一日工資 4,000元 人民因報案，甚於循訴訟程序所花費之時間、勞力及金錢，此為法治社會解決私權紛爭制度設計所不得不然，故雙方勞費支出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本應由各當事人自行承擔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為無理由。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宣　示　判　決　筆　錄
　　　　　
原　　　告　許智瑋　　住嘉義縣○○市○○里○○路00號
被　　　告　李家鋐　　住○○市○區○○里000鄰○○○街00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嘉義縣○○市○○路000 號（指定送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達）


上列當事人間114年度嘉小字第129號侵權行為損害賠償(交通)事
件，本院於中華民國114 年3 月26日辯論終結，並於中華民國
114 年3 月26日在本院公開宣示判決。
出席職員如下：
            法      官  吳芙蓉
            法院書記官  江芳耀
            通      譯  李苑如
朗讀案由。
到場當事人：
    如報到單所載。
法官宣示判決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、第434條第2項、第
436條之18規定判決，宣示主文如下，不另給判決書。
　　主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,425元，及自114年1月28日起至清償日
止，依照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1,500元，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2，其餘由原告負擔。並
確定被告應給付的訴訟費用額為480元，及應於判決確定的隔日
起至清償日止，按照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可以假執行。
原告其餘假執行聲請駁回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江芳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吳芙蓉
以上為正本，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
上訴理由，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
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
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
繕本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江芳耀
附表：(新臺幣)
		編號

		項目

		原告請求

		法院認定



		1

		維修費用

		37,900元

		折舊後以13,225元為有理由



		2

		安全帽

		500元

		考慮安全帽使用年限約2-3年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，酌定原告損害額為200元。



		3

		一日工資

		4,000元

		人民因報案，甚於循訴訟程序所花費之時間、勞力及金錢，此為法治社會解決私權紛爭制度設計所不得不然，故雙方勞費支出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本應由各當事人自行承擔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為無理由。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宣　示　判　決　筆　錄
　　　　　
原　　　告　許智瑋　　住嘉義縣○○市○○里○○路00號
被　　　告　李家鋐　　住○○市○區○○里000鄰○○○街00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嘉義縣○○市○○路000 號（指定送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達）

上列當事人間114年度嘉小字第129號侵權行為損害賠償(交通)事
件，本院於中華民國114 年3 月26日辯論終結，並於中華民國
114 年3 月26日在本院公開宣示判決。
出席職員如下：
            法      官  吳芙蓉
            法院書記官  江芳耀
            通      譯  李苑如
朗讀案由。
到場當事人：
    如報到單所載。
法官宣示判決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、第434條第2項、第
436條之18規定判決，宣示主文如下，不另給判決書。
　　主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,425元，及自114年1月28日起至清償日
止，依照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1,500元，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2，其餘由原告負擔。並
確定被告應給付的訴訟費用額為480元，及應於判決確定的隔日
起至清償日止，按照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可以假執行。
原告其餘假執行聲請駁回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江芳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吳芙蓉
以上為正本，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
上訴理由，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
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
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
繕本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江芳耀
附表：(新臺幣)
編號 項目 原告請求 法院認定 1 維修費用 37,900元 折舊後以13,225元為有理由 2 安全帽 500元 考慮安全帽使用年限約2-3年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，酌定原告損害額為200元。 3 一日工資 4,000元 人民因報案，甚於循訴訟程序所花費之時間、勞力及金錢，此為法治社會解決私權紛爭制度設計所不得不然，故雙方勞費支出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本應由各當事人自行承擔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為無理由。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